附件6
个人健康信息承诺书

	姓 名
	
	身份证号
	

	性 别
	
	手机号码
	

	本人承诺：
    1.本人没有被诊断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2.本人没有与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3.本人过去14 天没有去过疫情重点地区； 
    4.本人过去14 天没有与来自疫情重点地区人员密切接触；
    5.本人没有被留验站集中隔离观察；
    6.本人目前没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
    本人对以上健康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引起疫情传播和扩散，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承诺人：
                                   2020年  月   日



法律责任：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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